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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促請政府盡快修訂《版權條例》 

《版權條例》對體演文出業界的發展和收益有著直接且重要的影響。因此，自修訂《版權

條例》公眾諮詢期開始，本人積極與業界不同團體進行多次會面，聽取訴求，收集意見，

其中包括香港版權論壇、電影業界、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書刊版權授權協會等。儘管不

同行業對修例的鬆緊程度持有略為不同的看法，有鑑現行《版權條例》已經不合時宜，未

能在數碼環境下提供適度的版權保護，業界普遍均原則上支持港府盡快修訂《版權條

例》。希望在修例後讓執法部門有法可依，令版權人及持份者受到更充分的保障。業界主

要關注的事項： 

1. 訂立傳播權

《2014 年條例草案》建議所載的傳播權利被納入法例框架後，將明確禁止任何人在未經

版權擁有人授權的情況下，藉任何電子傳送模式 (包括串流形式 )向公眾傳播版權作品。

事實上，縱觀多個國家的版權條例，傳播權早已被納入法規。業界一致認同只有訂立傳播

權，才能盡快堵塞目前法律漏洞，讓執法部門有效打擊網上不法侵權活動。

2. 合約凌駕豁免

參考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目前對有關條款沒有統一做法，普遍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利用合

約凌駕版權豁免。業界支持不立法禁止以合約凌駕豁免，認為應尊重立約自由的原則，能

使版權擁有人和用戶之間達成的合同安排保持不干預，並能為使用者提供一定的彈性和保

障。 

3. 刑事化

業界支持在《版權條例》引入傳播權利及相關的刑事法律責任，使版權擁有人舉報網上盜

版活動時，相關部門能更迅速地採取行動，打擊侵權活動。就此，有助中小企業避免耗損

大量時間、心力和金錢進行民事訴訟，更能有效保障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

4. 司法封鎖網站



業界建議政府引入司法封鎖網站命令，方便列出一些黑名單進行封鎖，屏蔽網站，防止用

戶獲取網上侵權內容。業界認為此舉能杜絕侵權者為逃離法網，將侵權內容放在海外網

站。 

5. 延長版權保護期限

業界建議《版權條例》延長版權保護期限，將目前版權保護年期由版權人死後 50 年延長

至 70 年，與世界接軌，吸引海內外企業於香港投資。

6. 進一步打擊非法串流裝置

為更徹底打擊非法串流裝置，保障版權擁有人的權益，業界提出刪除《2014 年條例草

案》第 28A(4)-(6)條的建議。他們認為這三條條文提及限制如「僅提供設施」、「有關傳

播的內容並非由某人決定」等，製造了灰色地帶，讓售賣盜版、機頂盒的侵權者或店舖有

機可乘，逃避法律責任，繼而讓打擊盜版工作變得困難。政府有必要就此項，推出清晰指

引和解釋，釋除業界的疑慮和擔憂。 

7. 新增及修訂的版權豁免

修訂的版權豁免中，教科書業界特別關注對教育界的允許作為，建議不屬於正規學校的的

補習社，不應該獲得括免的版權使用；同時，有關業界亦不傾向在括免條例中加入書籍使

用百分比，認爲加入後會令條款缺乏彈性，並擔心此舉會影響到業界與教育局一直沿用的

合作模式。 

8. 安全港制度

《2014 年條例草案》新增安全港條文，指出服務供應商如符合若干訂明條件，只須對用

戶在其服務平台上所作的侵權行為承擔有限的法律責任。唱片業界憂慮加入安全港制度，

會為網絡供應商、串流平台、第三者平台的侵權行為提供了免責條款，削弱版權擁有人的

權益。

展望未來： 

總括而言，業界普遍是支持盡快修例的，讓傳播權得以盡快訂立，追近國際水平。但業界

也表達了三點盼望，包括： 

1. 了解立法時間表和在落實前是否有適應期；

2. 定期與官員見面，表達業界對版權相關議題的想法；

3. 兩年後可以再次檢討《版權條例》，就未能達成共識的部分繼續討論。



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將增撥 8,500 萬予知識產權署，本人樂見有關措施。然而，

法律業界向本人反映，知識產權署在專利審核和個案處理的人手嚴重不足。區域知識產權

貿易中心正逐步建立，可預視相關事務的工作量將會大幅增加，盼望局方能善用預算，積

極招聘人手，及早作出應對。 

要落實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中被賦予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定位，必須讓香港的保障與世界接軌，藉此推動本地創新及創意經濟發展，並推動投資者

前來投資。因此，政府應考慮盡快修訂《版權條例》，以回應體演文出業界持份者的願

望，並與時並進定期檢討相關條例，讓香港的優勢得以維持！ 

耑此奉達，順頌 

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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